无  长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无长 春 市 财 政 局 
长人社联〔2021〕33号 

关于支持以工业生产为主体的大型企业自主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的实施方案

各县（市）区、开发区人社局、财政局，各有关企业：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实施方案（2019-2021年）的通知》（国办发〔2019〕24号）的指示精神，依据人社部 财政部《关于充分发挥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专账资金效能 扎实推进职业技能提升行动的通知》（人社部函〔2021〕14号）、人社部 财政部《关于拓宽职业技能培训资金使用范围提升使用效能的通知》（人社部发〔2021〕69号）、省委 省政府印发《关于激发人才活力支持人才创新创业的若干政策措施（2.0版）》的通知（吉发〔2021〕3号）等国家、省有关文件，结合我市企业培训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中国制造2025”的总体战略规划和长春经济发展主要行业企业，围绕汽车、智能制造、医疗健康、农产品加工等行业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工作，计划使用资金约1亿元，培训企业职工3万人次以上，支持企业自主开展技能培训，提升技术工人技能水平，推动企业健康发展为长春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和建设一支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技能人才队伍助力。

二、申报条件

职工总量在5000人以上，培训制度、财务制度完善，信誉良好，为长春经济发展起到强力促进作用，以工业生产为主体的大型企业，在长春市范围内的参保职工享受此政策，具备技能人才自主评价的企业优先申报。
培训范围、人员类别及相关要求

1.培训范围：支持企业自主开展岗前培训、转岗转业培训（一岗多能）、岗位技能提升培训、专项技能培训、安全生产培训、标准作业能力提升、岗位练兵培训并在此基础上开展职业技能竞赛等多项培训内容。

2.人员类别：申报企业的职工为企业参加社会保险的职工、企业使用的劳务派遣工、外包协议中明确由用人企业开展培训的外包工。

3.相关要求：企业申请各类培训享受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原则上每人每年不超过3次（同一职业同一等级一年内不可重复享受）。

四、实施流程

1.申报：符合条件的企业于12月12日前，向市人社局上报申报材料，提供企业培训方案，对培训项目、培训过程、申请补贴资金提供的材料等。

2.评审：市人社局组织专家组对各企业申报项目组织培评估，按照企业自述及ppt演示等方式介绍培训内容、组织形式、申报材料等， 专家组评审确认技能培训项目。
3.公示：在人社局网站每月公示一次自主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的企业名单，各企业培训计划表，接受社会监督。

4.注册及组织培训：符合条件的企业在“长春市职业技能培训管理系统”（以下简称管理系统）注册。岗位技能提升培训和企业职工职业技能竞赛在管理系统相关界面提交申请，按照相应要求提供佐证材料；其他类型的培训项目在管理系统“一企一策”栏，向市人社局职业能力建设处提交年度培训方案，并于培训结束后5个工作日内，在管理系统向市人社局职建处提交培训补贴申领报告及培训补贴人员信息。

5.审核：工作人员审核申请材料，申请材料按照各企业在申请中承诺提供的材料准备。原则上必须有培训方案或培训通知，企业按照每个培训项目提供签到簿、视频影像及技能评价记录。市人社局审核通过后向财政部门请领补贴资金，由市人社局将补贴资金拨付到企业的银行账户。
五、申报材料

1.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企业职工参保信息（社会保险局提供的用人单位参保证明），劳务派遣协议，服务外包合同，派遣工、外包工参保信息。
2.企业年度培训方案（含培训计划）：包括培训项目、培训内容、培训的计划人数、培训资金较大需要按照比例支付的资金测算，企业对培训质量的考核验收评价方式。

3.2020年度财务审计报告。

4.企业上传承诺书（加盖公章）
六、补贴标准及使用范围
1.每人每学时20元，原则上单个项目每人次最高补贴标准不得高于3000元。

2.岗位技能提升培训及企业职工竞赛按照省、市相关文件补贴标准不变。

3.补贴资金主要用于企业职工培训相关支出，但不得用于差旅费、交通费、食宿费、获奖人员奖金和工杂等其它费用。
七、申请资金备证材料

1.培训方案或培训通知。

2.理论授课：可提供签到表、影像资料，线上学习的可提供线上学习记录时长或人脸识别等有效数据。实操培训：以签到表和影像资料为准；

3.能反映培训整体开展状况的影像资料：培训过程中的照片不少于5张，视频不少于5分钟。
4.所有培训项目均需要相应的评价记录。

5.所有申请材料均由企业行成电子文档保存备案。
八、联系方式

联系人：王业飞        联系电话：0431-89871357

邮箱：405756254@qq.com
文件追述至2021年1月1日，到2021年12月31日截止。
附件：1.2021年度XX企业培训方案

2.企业承诺书

长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长春市财政局
                                      2021年11月17日 

(此件公开发布)   

长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21年11月17日印发

附件1

2021年度XX企业培训计划

	序号
	培训类型
	项目名称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时长

（学时）
	参训学员数量
	参训学员类型
	补贴标准
	可获得补贴金额
	备证材料（在具备材料中打“√”）

	
	
	
	
	
	
	
	
	
	
	培训方案
	培训通知
	签到表
	影像资料
	评价记录 
	培训发票
	线上学习记录

	
	
	
	
	
	
	
	
	
	
	
	
	
	
	
	
	

	
	
	
	
	
	
	
	
	
	
	
	
	
	
	
	
	

	
	
	
	
	
	
	
	
	
	
	
	
	
	
	
	
	

	
	
	
	
	
	
	
	
	
	
	
	
	
	
	
	
	

	
	
	
	
	
	
	
	
	
	
	
	
	
	
	
	
	

	
	
	
	
	
	
	
	
	
	
	
	
	
	
	
	
	

	
	
	
	
	
	
	
	
	
	
	
	
	
	
	
	
	

	备注
	培训方案和培训通知二者必有一个；

影像资料：照片不少于5张，视频不少于5分钟。

理论授课：可提供签到表及影像资料，线上学习可提供线上监管有效数据，实操培训：以提供签到表和影像资料为准；

所有培训项目均需要评价记录。


附件2

企业承诺书
我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郑重承诺如下：
一、提供给市人社局、市财政局的所有资料均合法、真实、有效，并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负责；
二、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规定，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及相关培训内容，主动接受行业监管，自愿接受依法开展的日常检查；
三、若发生违法失信行为，将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规定接受处罚，并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四、自觉接受政府、行业组织、社会公众、新闻舆论的监督，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五、自愿按照信用信息管理有关要求，将信用承诺信息纳入各级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并通过各级信用网站向社会公开。
              承诺单位（加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文件










